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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深圳财通财务-公司吊销的法律后果有哪些?

公司名称 深圳市财通财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以西恒运豪庭1栋19F

联系电话 0755-83023661 13823609866

产品详情

开公司不是说开就能开的，需要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一系列操作，同时公司的营业活动需要营业
许可证才能展开，那么如果公司因为违反公司法或者遭受行政处罚被吊销营业执照怎么办？今tian和大家
一起讨论的法律问题是公司吊销的法律后果有哪些。一、关于公司吊销 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
行政管理局根据国jia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法人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销营业执照后，应
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
二、吊销营业执照的法律效力 根据zui高人民法院经济庭《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司法审判实践活动和
有关公司法律，有关吊销营业执照的法律效力探讨如下： （一）诉讼主体问题。 企业法***销营业执照
后至其清算程序结束被工商部门注销前，仍可以自己名义或清算组名义(已成立清算组)从事清算范围内
活动，包括起诉、应诉等，程序上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另外，凡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自行组
织清算，债权人可以企业清算组为被告起诉;凡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负责清算的，债权人可以被
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和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为共同被告起诉;凡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能
组织而不组织清算的，或者因企业法人组成人员下落不明，无法通知其参加诉讼的，债权人(原告)可单
独以该法人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作为被告提起诉讼。 （二）民事责任承担问题。 1、企业法*
**销营业执照后至其清算程序结束被工商部门注销前，实体上仍应以自己的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被吊
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自行筹集注册资金，挂kao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
未实际投入自有资金)的，只要其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相符，筹集的注册资金符合法律规定，并具备企业
法人设立的其他条件的，应认定其具备法人资格，以其财产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2、上级主管部门
或开办单位参加诉讼的，如其不存在投资不足或非法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等情形，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
位则作为企业清算人参加诉讼，应当承担清算责任;如其存在投资不足或非法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等违法情
形，开办企业上级主管单位应当对投资不足或企业设立后抽逃资金的行为承担责任。责任方式有注册资
金的全部清偿责任，有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也有对善意债权人损失的连带赔偿
责任。 （三）清算责任问题。 1、清算主体。按照《公司法》等规定，国有企业终止后，清算主体为其
上级主管部门;集体企业终止后，清算主体为其开办单位;联营企业终止后，清算主体为其各联营投资主体
，子公司的清算主体是母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终止后，清算主体为其全体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后，清算
主体为其股东大会选定的股东或董事会;独资企业终止后，清算主体为wei一投资人。 2、清算责任。即在
企业终止后，由清算主体依据《公司法》、《民法通则》以及《企业法》，在限定期限内清理企业债权
债务的法律责任。当清算主体在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长时间内不履行清算义务，或在人民法院限定的
期限内不尽清算责任，客观上致使企业财产流失、贬值，或私分企业财产，造成善意第三人的债权因此
无法全部实现的，清算主体应当对此向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清算程序。《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规定“企业法***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并将其注销登记情况告知
其开户银行，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公司法》规定，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属于法定解散范畴，应当予以解散，并在15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逾期不成立的，债权人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制作清算报告，报有关主
管机关确认，并报送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三、公司吊销的法律后果有哪些 首先
，公司丧失了生产经营权。我国各类企业准入市场和多数guo家一样，实行确认许可制度，未经确认许可
的组织严禁进入市场，违者以非法论处。轻者没收财产和罚款并依法取缔，重者除没收财产和罚款及依
法取缔并处外，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其次，丧失了法律保护的请求权。法律只保护和调整适格主体的
合法行为和与合法行为有关的其他行为，而不保护非法行为，公司一旦被吊销营业执照，其一切经营行
为均为非法行为。更不能要求自己或他人作为或不作为。 再次，丧失了zui后救济权。公司营业执照被吊
销，不等于法人资格立即消灭，仅是除清算范围外的一切活动停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40条、第46条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0条、第33条规定，企业法***销营业执照后，应当由企
业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由企业自行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至工商部门注销前，仍可以自己名
义或清算组名义(已成立清算组)从事清算范围内的活动，包括起诉、应诉等，它具有民事诉讼的主体资
格。 营业执照被吊销就说明公司以及不能正常进行营业活动了，但是公司的相关人员仍然可以进行一些
非营业性的活动以及清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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